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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闻教许决 E2014〕 5号

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:

我厅于⒛13年 9月 30日 收到你校提出的 《关于福建对

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与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合作办学的请

示》申请。经审查,该 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。根据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和 《中外合作办学条

例》及 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》的规定,决定准予行

政许可,准予行政许可的具体内容为:

一、同意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与加拿大北大

西洋学院合作举办会计专业和市场开发与营销专业专科教

育项目,该项目为高等专科层次教育,按高职高专批次,达

到普通高等专科录取线择优录取;在我厅报经教育部准予该

项目各案并核发该项目批准书编号后开始招生,所招学生纳

入国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统一管理。

二、每年每专业招收学生 100名 ,学制 3年 ,在福建对

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授课,学生学习期满,成绩合格 ,

颁发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;达到外方要


